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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来安县人民政府批准（来政秘 [2020]46号、60号、79号文件），来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6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安徽省来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来自然资规告字[2020]14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本县内
有拖欠土地出让金和违法用地正在查处及自身原因造成土
地闲置一年以上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联合竞买人
须同时到指定报名地点共同签署竞买申请书、也可以出具经
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指定其中一人作为代表参与
竞买。其中 LASZ2020-22 号地块的竞买人须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房地产开发一级资质或其全资子公司。

三、本次6宗地块均为无保底价挂牌出让，以价高者得为
原则确定竞得人。编号LAGY2020-60号至61号增价幅度均
为每次 1 万元或其整数倍。LASZ2020-21 号至 24 号增价幅
度均为每次100万元或其整数倍。

四、申请人可于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11月11日
前，到来安县土地储备中心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并向我局提交
书面申请，并有效报价一次。

五、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1月11日
16时整。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11月11日17时前开具《竞买资格确
认（通知）书》，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和成交确认地点在来
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来安县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7
楼）。

七、挂牌时间为：
2020年11月4日8时至2020年11月13日9时整。
八、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交款、交地

时间：
（一）地块成交后，编号 LAGY2020-60 号至 61 号地块的

竞得人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签订
之日起，需在30日内付清全部成交价款。竞得人在约定时间
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 5个工作日内，出

让人将土地使用权移交给竞得人。
（二）地块成交后，编号 LASZ2020-21 号至 24 号地块竞

得人必须在10个工作日内到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后 30日内
必须缴纳出让价款50%首付款，余款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编号 LASZ2020-21 号地块的竞得人
必须在 60 日内付清，编号 LASZ2020-22 号地块的竞得人必
须在 2021 年 1 月 12 日前付清，编号 LASZ2020-23 号至 24 号
地块的竞得人必须12个月内付清。

（三）竞得人在缴清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后5个工作日内到
我局办理交地，我局在30日内将土地移交给竞得人。

（四）未缴清成交价款，不核发《不动产权证书》，也不按
成交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办证。

九、开工及竣工时间：
（一）编号LAGY2020-60号至61号地块的竞得人必须在

土地交付之日起6个月内开工建设，自动工之日起24个月内
工程竣工。

（二）编号 LASZ2020-21 号地块的竞得人必须在土地交
付之日起 12 个月内开工建设，自动工之日起 24 个月内工程
竣工。

（三）编号 LASZ2020-22 号地块的竞得人必须在土地交
付之日起6个月内开工建设，自动工之日起18个月内工程竣
工。

（四）编号LASZ2020-23号至 24号地块的竞得人必须在
土地交付之日起 12 个月内开工建设，自动工之日起 36 个月
内工程竣工。

（五）竞得人不能按期开工，应提前30日向我局提出延建
申请，经同意延建的，其项目竣工时间相应顺延，但延建期限
不得超过一年。

十、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供地条件均为按出让宗地界址内的现状净地。
（二）有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交纳。
（三）工业用地行政办公及服务设施占地比例均不得超

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且建筑面积不大于生产用房建
筑面积的30%；绿地率均不大于15%。

（四）LASZ2020-23号至 24号地块商业用房计容建筑面
积不大于该用地总计容建筑面积的 5%。出让年限均为 40
年，自交地之日算起。

（五）LASZ2020-21号地块有关约定及要求：
1.竞得人需自持项目 30%（含 2500 平方米农贸市场）商

业。自项目建成运营之日起，农贸市场自持时限为5年，自持
期满后，如竞得人转让，需要整体转让，不得分割转让。其余
项目自持为3年。

2.竞得人需提供2个在县（区）级以上城市开发运营综合
性农批（农贸）市场的案例，并提供所在地商务部门出具的运
营效果良好的证明材料。

3.项目中的农贸市场建设须具备智慧市场功能，能收集
和运用市场的消费数据指导生产、物质调运、储备等保障工
作。

（六）LASZ2020-22号地块有关约定及要求：
1.竞得人必须按照县规委会批准的《西王新苑小区二期

规划方案》进行开发建设。
2.地块内建设的所有商品房为政府限价回购商品房，由

汊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整体回购，用于安置汊河新区内的拆
迁户，受让人不得对外销售。

3.地块内所有的商品房整体回购最高均价为 4700 元/
㎡。

4.地块内的幼儿园、物业管理、地下车库等公用用房建成

后无偿移交给汊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5.竞得人必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的同时与安

徽来安汊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西王新苑小区（二期）商
品房回购合同》，《西王新苑小区（二期）商品房回购合同》作
为挂牌出让文件的组成部分。

6.回购房付款方式为：回购房取得预售许可证付40%，回
购房房屋封顶付30%，交付房屋付25%，剩余5%在交付房屋1
年内付清。

十一、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详细资料和
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十二、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来安县土地储备中心

来安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来安县新丰南路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13楼
联 系 人：蔡子豫 李磊
联系电话：0550-2350217 5681223
十三、交纳竞买保证金的银行账户：
开户单位：来安县土地储备中心
（一）开 户 行：安徽来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

阳支行
账 号：2001 0046 3560 6660 0000 012
（二）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来安县支行
账 号：1213 0001 0400 11372
（三）开 户 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来安县支行
账 号：2033 4112 2001 0000 0202 051
（四）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来安支行
账 号：3400 1737 2080 5041 0040
（五）开 户 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来安支行
账 号：2410 4010 2100 0014 707

地块编号及宗地号

LAGY2020-60
341122700001

GB00233
LAGY2020-61
341122700001

GB00236

LASZ2020-21
341122600001

GB00045

LASZ2020-22
341122102013

GB00004

LASZ2020-23
341122900004

GB00029

LASZ2020-24
341122900004

GB00030

土地位置

汊河经济开发区友谊路南侧、向荣路西
侧、硕维轨道装备公司西侧

汊河经济开发区王桥路北侧、长宁路西
侧

县新城区建阳南路东侧、新城大道南侧

来安县水口镇山尧路东侧、西王新苑南
侧

汊河新区诚信路东侧、友谊路北侧

汊河新区兴盛路南侧、朝阳路西侧

地块面积
平方米

68238.40

64490.50

9841.20

59141.80

41014.20

42044.50

亩

102.36

96.74

14.76

88.71

61.52

63.07

土地用途

工业

工业

商服

住宅

商住

商住

容积率

≥1.2

≥1.2

≤2.0

≤2.0

≤1.8

≤1.8

建筑密度

≥40%

≥40%

≤50%

≤30%

≤30%

≤30%

建筑限高（米）

≤50

≤24

24

80

80

80

投资强度要求
（万元/亩）

≥150

≥150

-

-

-

-

出让年限（年）

50

50

40

70

商业40
住宅70

商业40
住宅70

起始价（万元）

983

852

1592

4436

24700

25300

竞买保证金（万元）

983

852

800

2300

13000

13000

土地估价
报告备案号

3403820
BA0395

3403820
BA0406

3403820
BA0425

3403820
BA0138

3403820
BA0191

3403820
BA0188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全椒县军人接待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411244861450063）拟
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经
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
自 2020 年 10 月 13 日起
90 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
债权。

特此公告。
遗失滁州市琅琊区

房地产管理局开户许可
证 ， 核 准 号 ：
Z3750000095801，声 明
作废。

遗失谢亦然《出生医
学 证 明 》 ，证 号 ：
P340140044，声明作废。

遗失薛迎梅位于定
远县定城镇幸福东路南
侧安盐曲阳国际9幢402
室的不动产权证，不动产
权证号（证明）：皖（2017）
定 远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5391号，声明作废。

遗 失 黄 圣 洁（女 ，
2020 年 9 月 22 日）的出
生 医 学 证 明 ，编 号 ：
T340849463，声明作废。

遗失滁州兴阳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341124669453482N）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
记表，备案登记表编号：
00815320，声明作废。

遗失余梦洁《就业失
业 登 记 证 》，编 号 ：
3411220020106218，声明
作废。


